
《作为叙事的人类传播：走向理性、价值与

行动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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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与逻辑的关联

既有问题：

逻各斯——意指真正严谨、理性的话语——已被认为主要存在于哲学话语与专业技术话语之中。修辞
学与诗学则普遍被视作空洞或非理性的沟通方式。

应对方式

以叙事视角看待人类传播

叙事范式

观点



1. 人类天生就是讲故事的人，我们与生俱来就有能力辨别自己讲述和亲历的故事是否连贯、是否可
信。

2. 我们是将生活当作一系列持续展开的叙事来体验和理解的：充满冲突、人物，以及开端、发展与
结局。

3. 各类沟通方式（一切形式的象征行为）都可被视为故事，视为对事物按序列做出的阐释。

推论

所有话语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逻各斯。

意义

采纳这一视角，我们便能回归逻各斯最初的概念：在原初观念中，一切沟通行为都被认定为具有理

性，只是理性的表现形式未必相同

对话、辩证法与逻辑

对话、辩证法、逻辑这三个概念虽无绝对明确的定义，且时常相互重叠、令人混淆，但Fisher坚持
认为这些术语及其所指的实践活动并非同一事物。

对话

定义（两种含义）

1. 它指一种文学体裁，即持对立观点者之间戏剧化的交谈。
2. 它指一种沟通形式，人们在其中相互参与，共同构成一场互动行为，并生成由此产生的话语。

与独白相对，独白是单方面向自身或一位及多位听众进行表达的行为

马丁·布伯指出了对话式沟通的本质：

真正的对话——无论是否出声——要求每一位参与者都切实顾及对方当下独特的存在，并意图与
对方建立鲜活的相互联结

辩证法

定义

拥有多重含义，但所有含义都指向一种恒定的思维方式：将观点或力量对立并置，以此趋向真理、完

善的知识状态或存在状态。

历史发展

芝诺：运用归谬法反驳毕达哥拉斯学派

柏拉图哲学：辩证法是“依据哲学话语所指向的理念或型式，对实在结构进行正确划分的学问”



无论是芝诺还是柏拉图的辩证法，都不依赖对话形式，也不需要作为形式化推理评判体系的逻辑。

逻辑

起源

西塞罗时代的“logica”
亚历山大将“λογική”等同于逻辑

定义

将谓项归属于某一类全体个体的命题（亚里士多德《分析篇》）

通过属与种差对不可再分的种——即理念——下定义（柏拉图辩证法（某种意义上可称为他的逻
辑）的核心）

困境

罗伯特·亚当森《逻辑简史》

审视当下逻辑教材的混乱状态，人们不免会认为，目前并不存在一套公认、通行的理论体系，能

够毫无歧义地被冠以‘逻辑’之名。

图尔明

逻辑究竟是何种科学？

就本书研究目的而言，只需明确我使用“逻辑”一词时的具体含义即可。
本书定义

逻辑，指一套系统化的概念、程序与评判标准，用以判定人类话语中真实性或确定性的程度。

二元划分

1. 技术逻辑（演绎逻辑、归纳逻辑、数理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即经典范式的逻辑）
2. 修辞逻辑（非形式逻辑）

亚里士多德：技术逻辑与修辞逻辑的开端

亚里士多德的贡献

同时是技术逻辑与修辞逻辑之父

技术逻辑：基础体现在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与《后分析篇》之中



修辞逻辑：思想则收录于《论题篇》《辩谬篇》与《修辞学》之中

两种逻辑的核心都是论证，经典论证形式是三段论：

……一种论述，其中设定了某些判断，由这些判断必然得出不同于所设定判断的另一些结论。
也即：所有人都是动物，所有动物都会死，因此所有人都会死。

考察逻辑与修辞关系时，最关键的一点是评判分析性三段论是否有效（即结论必然从前提推出）的规

则是形式化的。

检验有效性时，无需考虑前提中所涉对象的具体特征，只关注词项的周延性、前提是全称还是特

称、是肯定还是否定

分析性三段论若要得出既有效又真实的结论，其前提必须为真。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中，唯有

科学具备此类前提，并能够产生他所称的必然性证明

技术逻辑与修辞逻辑的差异

技术逻辑追求真实知识，程序与标准形式化且脱离具体语境，结论具有超历史性，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均成立

修辞逻辑处理或然性知识，其程序与标准或类比于技术逻辑，或在内容与功能上截然不同；结论

受时间、情境、公共事务与文化约束

技术逻辑关注作为推理或蕴含关系的论证；修辞逻辑关注论辩——面向受众进行推理，而在亚里
士多德哲学中，受众天生具备“实践智慧”

省略三段论

定义

以自然语言呈现的演绎逻辑

地位

说服的核心实体

特征

当论者省略修辞三段论的一个或多个部分时，便是邀请受众自行补足，从而主动参与说服过程，

并在此过程中展现自身理性

省略三段论的构成要素是迹象与或然性命题，因此除极少数情况外，它无法得出既真实又必然有

效的结论

这类修辞证明虽属于逻辑证明形式，却不能作为获取真实知识的工具

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面向“未经训练的思考者”、由其运用的理性影子



修辞逻辑

要素

1. 修辞逻辑是对理性话语模式的概念与分类逻辑，通常表现为论辩逻辑，即针对或然性问题进行立
论与反驳

2. 修辞逻辑提供评判话语理性的准则，这些准则一般是技术逻辑标准的变体
3. 修辞逻辑与技术逻辑的关键区别在于，它提供对议题进行论题分析的原则。修辞理论会识别针对
争议对象可合理提出的问题（论题），这些问题对应可分类的修辞情境，进而形成可供评估的“论证
思路”

4. 修辞逻辑设定争点，即由不同争议形式（如法庭辩论、议事辩论）的“逻辑”所决定的论辩冲突类型

核心问题

1. 遵循技术逻辑的论证是否适用于日常论辩的建构与评判？
2. 论题分析与争点理论是否具有必要性与价值？

亚里士多德的更多贡献

1. 区分了修辞学（与辩证法）所使用的多种论证类型，将针对“特定事物类别”的论证称为特殊论证思
路。

2. 在《修辞学》中列出28种正面证明思路与9种“看似有效实则不然”的省略三段论。
3. 划分了说服性话语的若干体裁及其核心主题(议事演说者旨在证明某项提议是否有利，关注未来；
法庭演说者关注过去，讨论正义与不义；典礼演说者关注当下，评判某人或某事值得赞扬还是谴

责)，认为话语或争议形式本身内含固定议题，这一思想最终发展为争点论。

技术逻辑：学术话语的附庸

技术逻辑与学术话语（修辞）的关系基本是单向的：技术逻辑学者发号施令，修辞学者则只能表示赞

同、摒弃或修正。

二者相互剥离的结果是，技术逻辑的重心从演绎逻辑，转向归纳研究法，再转向推理的数学模型，最

终走向纯粹的符号形式；彻底消解了学界对日常话语理性的研究兴趣。

争论

亚里士多德关于技术逻辑与修辞逻辑核心观点的主要内容均遭到了直接抨击，具体包括两点：

1. 他对三段论（演绎）论证的推崇
2. 他提出借助论题与争点机制，为辩证法与修辞学的论辩构建论证



培根的攻击

1. 逻辑的真正研究对象应当是“阐释自然的技艺……”其目的是“发现的并非论证，而是技艺；不是符
合原理的结论，而是原理本身；不是或然的理由，而是实践的方案与设计”。逻辑必须成为经验研
究的理性依据。

2. “我们摒弃三段论法，因其过于混乱……”不适用于科学研究。他主张将三段论留给“通俗与思辨的
技艺；而一切涉及事物本质的研究，我们均采用归纳法……”²⁸这种演绎与归纳的倒置是必要的，
因为“那些决心不再臆测猜想，而是探索求知；不再虚构世界的寓言与传奇，而是探究剖析现实世
界本质的人，必须只以事物本身为依据”。

培根的影响在于降低了论题的价值，颠倒了演绎与归纳的地位，也颠覆了传统的立论观念

论证的构建严格来说算不上立论；因为立论，是发现此前未知的事物，而非回忆或接纳已知的事

物

真正的立论在于发现，而修辞（辩证）立论只是回溯的过程

约翰·洛克的批判
传统逻辑无法推动真正的知识发展

三段论无法穷尽推理的所有可能，规范形式的三段论仅能得出自洽的陈述。换言之，三段论只是

一种文字操作，其词项与现实事物并无必然关联。

这种备受推崇的论辩技艺，极大加剧了语言的天然缺陷，它被用于混淆词义，而非探索事物的知

识与真理

勒内·笛卡尔对新经验主义的推动
坚持以数学（解析几何）作为认知的理想范式

对新科学的核心贡献是一套方法，包括对不容置疑的原理的统觉、对其基本要素的分析与综合

连同旧逻辑中充斥错误观念（包括关于论题功能的观念）的其他方法，三段论仅能用于“向他人解
释已知之事……不经判断地谈论未知之事”，而非“学习新事物”

具体观点

若有人仅凭理性之光无法察觉论证的无效性，那他大概率也无法理解评判论证有效性的规则，更

遑论应用这些规则

诚然，所有论证都可归入名为“论题”的标题或通用范畴之下，但论证并非通过这种分类发现的。常
识、对主题的审慎思考、对诸多真理的认知——这些才是我们发现论证的凭借；而后技巧能让我
们将这些论证归入特定标题，即论题之下。



两个最终促成逻辑与修辞研究相分离的思潮

实证主义

数理（符号）逻辑

结果

形而上学被归为空洞的思辨，价值被视作情感性的“无意义表述”，甚至“心灵”也被认为与逻辑过程
无关

逻辑与一切非科学的语言运用彻底无关

很难再设想逻辑与哲学、修辞学或其他关乎人类事务的学科之间存在任何有意义、具启发性的关

联

针对形式化逻辑的对抗思潮

两大影响

1. 哲学陷入“危机”——若用于确证知识的工具将灵魂、心灵与心智排除在外，哲学该如何履行其系统
探究与阐释存在的传统使命？

2. 修辞学迎来新起点，成为研究人类沟通中理性与合理性的理论与实践⁴⁸。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维特根斯坦带来的范式转向——从形式语言转向日常语言；以及图尔明与佩雷尔曼
的转向——从形式逻辑转向非形式逻辑

修辞逻辑：公共话语的附庸

省略三段论的发展

西塞罗

省略三段论不应仅有三个部分，而应包含五个构成要素：大前提、论据、小前提、论据、结论。⁷⁶
在这一表述中，论据由一个或多个陈述构成，以替代性、富于想象的方式对前提进行阐释。

这种新式的论证逻辑被称为扩展三段论

革新的依据在于

1. 哲学层面的演绎推理“完全不适用于演说实践”
2. 扩展三段论为演说者提供了一种话语方式，使其能够通过对支撑前提的论据加以铺陈来展现修辞
技艺，进而与哲学家区分开来



论证分类

西塞罗

1. 一类论证在于论题本身，可构成形式论证的前件与后件，还涵盖因果关系与类比推理。此外，西
塞罗对类别论证的处理做出了详细说明，这一论述为非形式论证的评价准则开辟了道路，而这类

准则正是“论题逻辑”的核心。西塞罗写道：“所有基于比较的论证，若符合以下特征即为有效：在
更大范畴内成立的，在更小范畴内亦应成立。

2. 另一类论证源自论题外部，重点关注证言论证、判定证人胜任且可靠的特质，以及影响各类证据
来源可信度的有利或不利条件。

拉丁修辞学者的梳理的意义

1. 任何文化中，思想展开的方式都是有限的，掌握越多此类方式的人，越能从容地就任何议题立
论；

2. 修辞情境会缩小建构有效论证的可选范围；
3. 修辞创作本身包含一个发现、立论的过程，而修辞效果的衡量标准之一，便是修辞者是否懂得发
掘实践层面的可行方案。

“争议点”概念

定义

对立或相反“运动”之间必然出现的静止、停顿与对峙状态（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希腊思想、亚里士
多德的自然哲学，以及公元前3世纪亚里士多德学派后学的形而上学修辞学中的定义）
常等同于探究的核心对象，即待决问题、疑问点（修辞认知）

论辩的构成框架，即修辞行为的载体、论争的工具与论证的功能体系（《《赫伦尼乌斯修辞学》的

作者》）

一种构成框架，即自然起点、原初形态，是衍生出各类具体争议的原型冲突，是论辩的范式（西

塞罗）

辩论中一切论述最终指向的核心与本源（西奥多罗斯）

辩论的核心议题（昆体良与伪奥古斯丁）

无论筹备或参与论辩，明确“辩论的核心争议点是什么”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争议点的类别

推测性争议（如：是否发生了某事？）

定义性争议（如：是否构成盗窃？）

性质性争议（如：行为严重程度如何？）

反议性争议（如：此处无权裁决，或该论证无关紧要）



议政修辞中可能出现的冲突点，包括政策的合法性、公正性、便利性、可行性、正当性与预期效果

（赫尔墨格尼斯）

Fisher的总结

千百年来人们早已认识到，论证的冲突点并非无限，只要知晓论辩发生的情境，便能在很大程度

上预判争议所在。这类认知与分析均属于修辞立论的范畴

修辞逻辑（区别于形式逻辑）明确了以下内容：

1. 修辞合理性的内涵
2. 论证建构与解构的方法；
3. 发掘可陈述内容的路径；
4. 论证呈现的多元方式；
5. 判断论证相关性的依据

修辞逻辑能够提炼并回应特定议题赖以成立的核心逻辑问题，并识别与争议议题相关的论证。

后续发展

13世纪，论题理论发展出现巅峰
沃尔特·翁

当理性女神经院哲学中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手册（西班牙彼得的《论论题》）中以最明确的形态

登场时，支撑她的并非科学的支柱，而是仅具或然性的辩证或修辞论题与论证

当代

最具魄力的复兴论题理论、使其重回这一重要地位的尝试，来自理查德·P. 麦克基恩，例如他1971年发
表的《技术时代修辞学的用途：体系性的创制技艺》

詹巴蒂斯塔·维柯

在培根、笛卡尔与洛克的“新”逻辑兴起之后，为挽救修辞逻辑做出了最具意义的努力。

演绎法是证明数学真理的绝佳手段

但只要研究对象“不适用于演绎分析”，“几何式的推理路径便可能存在缺陷且流于诡辩”
雄辩，不正是以契合大众共识的言辞，华美而丰沛地传递智慧吗？

重申“自然理性”

这是大众唯一能够掌握的理性：当自身卷入事件时，他们会在事实充分明晰的情况下，关注案件

所需正义的细微之处。

……凡立志投身政治事业，而非物理或机械领域者——无论担任公职、从事法律与司法工作、成
为议政演说家还是布道者——都不应在青年时期耗费过多精力研习抽象几何所授的内容。相反，



应运用富于创造力的方法修养心智，研习论题，以更自由、明快的表达为自然、人性与政治议题

的正反双方辩护，不应摒弃那些看似或然、逼真的推理。

惠特利

提出推定与举证责任，为修辞逻辑做出极具影响力的贡献。厘清了支持或反对某一命题的论证者所承

担的义务。推定与举证责任通过明确论证者需付出多少努力才能显得合理，阐释了辩护的“逻辑”。

推定：“对立场的预先占据，即该立场可成立，直至出现充分的反对理由”，意即部分立场在遭受直
接质疑前被默认为合理

举证责任：落在质疑该推定的一方。主张变革者承担举证责任，而反对变革者则享有对既有状态

的推定优势。尽管变革未必总被排斥，但惠特利极具价值地指出：所有论辩中都存在推定与举证

责任，唯有厘清二者，才能明确自身的论证义务。

从几何与数学转向语言与法学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之后哲学领域的范式转向

具体体现

1. 从试图将逻辑规整为数学，转向通过日常语言分析消解哲学问题。（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其代表
性成果当属 J.L. 奥斯汀的《如何以言行事》⁷⁶与约翰·R. 塞尔的《言语行为》⁷⁷）

2. 哲学革新思潮的兴起（典型代表是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⁷⁸与理查德·罗蒂的《哲学
与自然之镜》）

对逻辑学与修辞学的主要影响在于：重新开启了关于理性与合理性本质的讨论，并推动跨学科学者共

同协作探寻答案。

重要著作

1. 图尔敏1958年出版的《论证的作用》
2. 佩雷尔曼与奥尔布莱希特-泰特卡1969年合著的《新修辞学：论证理论》

以法学模型取代了推理的几何模型

《论证的作用》

我们可以说，逻辑学是普遍化的法学。论证可比作诉讼，我们在法律之外语境中提出并辩护的主

张，可比作法庭上的诉求，而为各类主张提供的论据彼此之间亦可相互比照。

《新修辞学：论证理论》

法律之于论证，其作用恰如数学之于形式逻辑。



图尔敏将论证结构概括为：从数据出发，经由理据、理据的支撑依据、限定条件，最终导向结论。

3. 《推理导论》——图尔敏及其合作者

采用的评价标准是“合理性”，通过考察论证结构来判定，其预设是：能够区分大前提、小前提与结
论的理性认知活动，同样可以用来评判任一论证的优劣。

理性具有场域依赖性，同时主张，合理性体现在一个人参与论证的方式之中

佩雷尔曼和图尔敏的差异

佩雷尔曼将面向听众作为其理论的基石，而非论证本身。他关注的是论辩——即实际展开的论证
过程。

采用的评价标准是认同某一论证的听众质量；其最终检验尺度是普遍听众的认同——即所能构想
的、最具批判理性的听众的认同。

道格拉斯·埃宁格
法学模型对论证理论在道格拉斯·埃宁格的学术经历中体现得尤为清晰：

将论证定义为“为促使他人接受或拒绝有争议、存疑命题的所谓‘真值主张’而应用的逻辑”
不再将论证视为“应用逻辑”，而是将其看作通过讨论与辩论检验观点的方法。
研究重心是辩论，将其定义为“一种批判性决策模式：对立各方诉诸充当裁决者的裁判机构，并同
意遵从其做出的决定”
认为可靠的论证能够经受恰当的批判



一场“优秀的辩论”应当是“辩手与评委在论据交锋与立场对抗中，充分认识到论证由人建构、为人
服务”。

作为修辞逻辑的叙事理性

叙事理性的核心观点

叙事理性是一套关于理性、价值与行动的哲学

人类传播活动依据可能性（融贯性）与逼真性（真实性与可靠性）两大原则加以评判。

可能性即一个故事是否“自圆其说”，可从三个维度衡量：
a. 一是论证或结构融贯性；
b. 二是材料融贯性，即通过对比其他话语中的叙事进行判断（一个故事可能内部自洽，但
会遗漏重要事实、忽视反证或忽略相关议题）；

c. 三是人物性格融贯性。
逼真性，即故事的真实性，通过我所称的 “好理由逻辑” 进行评判。

所有故事的核心都是人物。一个故事是否可信，取决于人物作为叙述者与行动者的可靠性。

叙事理性并不否认话语中常常存在可被识别为特定论证形式并据此评判的理性结构。叙事理性吸

纳了这一事实，同时更进一步提出：人类传播中的理性，也会以传统论证结构之外的形式呈现。

叙事理性并不否定形式逻辑在评判人类传播中的推理或蕴含关系时具有有限却必要的作用。

作为传播交往中思维活动的理性，并不局限于界限清晰的论证形式。

话语中最终具备说服力的并非单个论证形式。论证固然重要，但价值更具说服力，而价值可通过

多种方式表达，论证只是其中一种。因此，叙事理性聚焦于“好理由”——即能够为接受或认同各类
修辞性传播所传递的主张提供依据的要素。

与其他修辞逻辑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不认为某类话语因其以论证为主导形式而拥有优先地位。


